
厦门国贸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资产招租竞租细则（试行）
为了规范管理厦门国贸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自持资产，根据厦门国贸地产集团《资产出租管理规则》，制定上海公司《资产招租竞租细则》，本细则适用于上海公司平台及其子公司。
一、招租方式
采用公开招租方式。
二、招租说明
（一）均以标的物的现状招租。
（二）竞租人可根据需要自行到现场进行踏勘，对拟承租房屋现状及其周围环境进行勘察，以获取有关签署合同所需了解的全部情况。竞租人一旦报名，即视为竞租人对招租标的物现场已经进行踏勘、充分知悉招租标的物的实际情况。
（三）竞租人必须切实履行招租文件中对报价的承诺，否则，招租人有权取消其承租资格，且不予退还竞租保证金。成交后，竞租人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包括但不限于未踏勘现场、未充分知悉招租标的物实际情况等，不得提出不予签订合同或要求调整租赁条件或要求赔偿等。
三、报名确认
（一）竞租人须于缴交竞租保证金截止时间前，持竞租保证金缴款单据原件及有效证件[法人单位的竞租人须提供有效的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持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的竞租人须持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招标人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方可取得参加竞租的资格。
（二）年租金超过80万元需提供合同担保人及担保书，担保书需现场面签。由担保人出具只要竞租人中标，担保人无条件承担租赁合同连带担保责任的承诺文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客户为法人的，增加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客户为自然人的，增加其主要关系人（夫妻、直系亲属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人担保资质要求：由上海公司认定具有资格且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负面清单]。
四、现场竞租的说明
现场竞租由两个阶段组成：
（一）竞租申请书
意向租户可由招租人告知在公告之日起至公告截至后五个工作日内，递交密封《竞租申请书》至定租小组，申请书内注明意向入驻品牌、出价租金，并缴纳竞租保证金。
（二）确定中标人
定租小组按照最高有效报价，确定最终承租人，并将结果在公司内部公告栏进行公告。无人出价按流标处理。
五、合同签订和竞租保证金退还
竞租未中者交付的竞租保证金，于竞租结束后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承租人应于接到招租人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承租人已交付的竞租保证金自动转为租赁标的物的履约保证金和第一期租金，不足部分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前补足，超过租赁标的物的履约保证金和第一期租金之和的部分竞标保证金，待承租人办理完租赁标的物的移交手续后，招租人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手续。逾期未签订《租赁合同》，招租人不予退还承租人的竞租保证金，且有权取消竞租人的承租资格，招租人有权重新招租。
六、竞租人资格
竞租人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不得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
（二）竞租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三）被列入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面清单；
（四）与公司存在未决诉讼、仲裁、执行案件；
（五）政府相关部门以函件、信件等反映中标人租赁标的房产后可能存在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及违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关规定行为的；
（六）竞价前有恶意违约、拖欠公司租金行为的。
竞价成功前，若招租人发现竞租人存在上述任一情形，招租人有权取消竞租人的竞租资格。
七、本办法经上海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后执行，由上海公司社区商业职能负责解释。
